
 
 

 

 
 
新聞公報 
2016 年 2 月 12 日 

完成的調查 

財務匯報局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採納有關一家上市實體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2011 年 3 月財務報表)及截至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2011 年 12 月財務報表)的審計(2011 年 3
月審計及 2011 年 12 月審計)之調查報告。 
 
審計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發現，核數師於進行 2011 年 3 月審計及

2011 年 12 月審計時，並沒有或忽略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若干專

業標準。調查委員會亦發現，審計項目總監沒有維持應有的專業知識和技

術，及沒有盡職地執行審計工作。 
 
財務匯報局已將調查報告轉介予香港會計師公會，以決定是否有需要進行

任何紀律處分。 
 
財務匯報局接獲投訴後，於 2013 年 9 月 12 日指示調查委員會就 2011 年 3
月審計及 2011 年 12 月審計進行調查。上市實體在其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就 2011 年 3 月財務報表及 2011 年 12 月財

務報表的錯誤進行追溯調整。 
 
調查委員會總結調查結果後，認為核數師於進行 2011 年 3 月審計及 2011
年 12 月審計時，沒有發現下列不遵從會計規定的事宜。 
 
收購子公司50%的股權(收購 I)及另一子公司100%的股權(收購 II) 
 
(一) 上市實體未將若干由收購 I 及收購 II 取得的可辨認資產及負債單

獨地確認。 

(二) 上市實體沒有以公允價值計量為支付收購 I 的代價而發行的可換

股債券，另外，可換股債券的嵌入認購期權沒有與負債部分分

離，作為單獨存在的衍生工具處理。 

 



 
 

 
發行予由上市實體關鍵管理層擁有的實體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I)及
第三方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II) 
 
上市實體收取的可辨識代價似乎少於可換股債券 I 及可換股債券 II 的公允

價值，這證明上市實體亦有收取未能辨識的商品或服務。 
 

(三) 上市實體沒有分別就收取可辨識代價與可換股債券 I 及可換股債

券 II 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計量未能辨識的商品或服務之公允

價值，並將有關差額即時確認為費用。 

(四) 上市實體沒有將可換股債券 I 及可換股債券 II 之權益部分，確認

為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並於初始確認時按公允價值計

量。 

(五) 上市實體沒有將可換股債券 I 及可換股債券 II 之負債部分，確認

為現金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並於初始確認及後續確認時按公允

價值計量。 

(六) 上市實體沒有識別可換股債券 II 之嵌入認購期權，以及沒有評估

其是否需要分拆及單獨確認。 

 
財務報表的列報 
 
(七) 上市實體應將若干土地使用權及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按金列為非

流動資產，而非按流動資產分類。 

(八) 上市實體有權延遲償付若干應付款項至報告期末後至少一年，唯

上市實體將有關款項不適當地列為流動負債；上市實體應當將該

款項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九) 上市實體沒有法定行使權抵銷若干應收/應付合營企業的一名股東

的款項，唯上市實體不適當地將有關款項抵銷。 

(十) 上市實體不適當地將非控股權益的注資列為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上市公司應當將該注資分類為融資活動。 

(十一) 上市實體不適當地將若干土地使用權及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按金

列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上市公司應當將該按金分類為投

資活動。 

 



 
 

 
 
股份支付交易 
 
(十二) 上市實體於釐定認股權證及購股權的公允價值時所用的計價模型

的假設，並不合理及與有關安排的條款出現偏差。 

(十三) 上市實體發行的購股權分批歸屬，唯上市實體沒有將以股份支付

的費用在歸屬期間恰當地按比例攤銷。 
 

調查委員會認為，核數師於進行 2011 年 3 月審計及 2011 年 12 月審計

時，沒有充分評價有關交易之條款及實質和適用的會計規定，核數師亦沒

有根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澄清)-審計證據》第 6 段、《香港審計準

則第 540 號(澄清)- 審計會計估計，包括公允價值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第

18 段及《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澄清)-對財務報表形成審計意見和出具核

數師報告》第 10 段至第 13 段的要求，執行審計程序以獲得充分適當的審

計證據，從而支持核數師對 2011 年 3 月財務報表及 2011 年 12 月財務報

表出具非無保留的審計意見。 
 
調查委員會亦發現，審計項目總監沒有根據《專業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

第 130.1 條的要求，維持應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及盡職地執行審計工

作。 
 
財務匯報局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採納調查委員會就調查結果擬備的報告，

並將調查報告轉介予香港會計師公會，以決定是否有需要進行任何紀律處

分。有關人士的身份不作披露，有待有關當局完成由本調查可能引致的紀

律處分。 
 
調查委員會的主席為財務匯報局的行政總裁，成員則為財務匯報局的全職

職員。 
 

－ 完 － 
 



 
 

 
編輯垂注 
 
關於財務匯報局 
 
財務匯報局是根據《財務匯報局條例》於 2006 年 12 月成立的法定組織。 
財務匯報局的職責是就有關上市實體可能在審計及匯報方面的不當行為展

開獨立調查，及就上市實體可能沒有遵從會計規定的事宜展開查訊。財務

匯報局由 11 位成員組成，他們來自不同的專業，而包括主席在內的大部

分成員均為業外人士。如欲查詢更多資料，歡迎瀏覽 www.frc.org.hk。 
 

http://www.frc.org.hk/tc/index.php

